觀光農業課各種業務申辦須知
	項次
	申請﹝服務﹞項目
	申請用途
	應備書表、證件及申請要件 
	下載

	1
	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
	證明用
	1.申請書一份 

2.身分證明文件、或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
3.最近一個月地政機關核發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
4.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及相關文件 

5.都市土地應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

6.申請地點如有興建農舍或農業設施,應於地籍圖上明確標示，簽名或蓋章 

7.受理申請機關為查證之需要，必要時得請申請人檢附其他有關證明文件
8.地上有農舍→72年11月以前已建農舍不用農會證明， 

 但要稅籍資料或門牌整編證明。

9.地上有倉庫→若未取容迕證明，請其補請。
※申請一筆土地收取規費500元、每增加一筆加收200元，所收取之規費係屬業務審查性質，既經收取概不退還，並不因申請案件之駁回或其他理由而得申請退費 
	

	2
	農業用油免營業稅憑單申請書
	免稅用
	農業機械使用證、前次請領之農機用油免營業稅憑單、農機用油免營業稅憑單遺失切結書
	

	3
	農業機械使用證換證申請
	更換使用證
	申請人攜帶身分證、印章、農機出廠證明或購買農機發票
	現場受理 

	4
	水旱田輪作休耕補助申請
	申請補助
	1.填具申請書一式三份、攜帶身分證、印章 及土地所有權狀或最近亖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，有效期限內租約等相關證明文件、戶口名簿、農會存摺。
2.現地勘查，確實無誤後補助之
3.於每年1-2月及7-8月公告受理申請日期地點，本所屆時派員下鄉申請
	現場受理

	5
	農業用地農業(林業、畜牧、養殖)設施容許使用申請
	農地使用
	請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三份，向土地所在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政府申請：
1.申請書。
2.經營計畫書。
3.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。但能申請網路電子謄本者，免予檢附。
4.設施配置圖，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。
5.位置略圖。
6.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。但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。
7.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。
8.農業資材室：以自有農地面積計算，每0.1公頃得興建33平方公尺，最大興建面積為330平方公尺，高度不得

 高度不得超過3.5公尺。
9.每件收200元
	

	6
	狂犬病疫苗注射及掛牌登記
	注射疫苗
	1. 請先電話預約 

2. 繳費：自費140元
	 

	7
	綠美化苗木申請
	綠化環境
	土所有權證明文件影本，土地所有權人應與申請人相符，申請人印章。
	

	8
	造林補助申請
	申請補助
	98年起配合綠色造林計畫休耕地可申請造林20年，補助240萬元，其中由本計畫每年每公頃支付9萬元。
	


